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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安徽信惟基石产业升

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惟基石” ）及其一致行动人马鞍山基石智能制造产业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马鞍山基石”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7,948,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9390%。 上述股份为信惟基石及马鞍山基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5%以上股东信惟基石及其一致行动人马鞍山基石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

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31,306,800股，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6%。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10,435,6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2023年7月17日-2024年1月16日)，且在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20,871,2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

的6个月内（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12月28日），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计划减持期间出现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变。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信惟基石及其一致行动人马鞍山基石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

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徽信惟基石产业升级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马鞍山基石智能制造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77,948,718 14.9390%

IPO 前 取 得 ：77,948,

718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安徽信惟基石产业升级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马鞍山基

石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7,948,718 14.9390%

信惟基石、马鞍山基石均为基石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下

的基金

合计 77,948,718 14.9390% —

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安徽信惟基

石产业升级

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马鞍山

基石智能制

造产业基金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不超过：31,

306,800股

不超过：6%

竞价交易减持，不

超 过 ：10,435,

600股

大宗交易减

持， 不超过：20,

871,200股

2023/7/17 ～

2024/1/16

按市场价格

IPO 前 取

得

自 身 资

金需求

注：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次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12月28日，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2、若公司在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

除息事项的，则上述减持计划将作相应调整。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 □否

关于减持的承诺如下：“1、本公司将严格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

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以及本公司就持股锁定事项出具的相关承诺执行有关股

份限售事项；在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股份锁定承诺规定的限售期内，本公司不会进行任何违反相关规定及股份锁定承

诺的股份减持行为。

2、股份锁定期满后，本公司届时将综合考虑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公司股

份。 如本公司确定依法减持公司股份的，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届时

有效的减持规则进行减持，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将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以证券监管机构、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允许的如大

宗交易、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 如本公司未来依法发生任何增持或减持公司股份情形的，本公

司将严格按照证券监管机构、 自律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进行相应增持或减持操作，并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4、如果本公司违反了有关承诺减持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归公司，本公司在接到公司董事会发出的

本公司违反了关于股份减持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公司。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信惟基石及其一致行动人马鞍山基石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在减持期间是否

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本次减持计划是否实施以及是

否按期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在本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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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6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南京东路830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A馆8楼培训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72,296,6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56,764,52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5,532,1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495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625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7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叶永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黄震先生、独立董事蒋青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独立董事王志强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63,425 99.9894 43,200 0.0045 57,900 0.0061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195,594 99.9896 43,200 0.0044 57,900 0.006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41,925 99.9872 64,700 0.0068 57,900 0.0060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174,094 99.9874 64,700 0.0067 57,900 0.0059

3、议案名称：《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63,425 99.9894 43,200 0.0045 57,900 0.0061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195,594 99.9896 43,200 0.0044 57,900 0.006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和202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5,157,137 99.8320 1,549,488 0.1620 57,900 0.0060

B股 284,656 1.8327 15,247,513 98.167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55,441,793 98.2665 16,797,001 1.7276 57,900 0.0059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60,325 99.9891 104,200 0.0109 0 0.0000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192,494 99.9893 104,200 0.01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3年度财务审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663,425 99.9894 43,200 0.0045 57,900 0.0061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195,594 99.9896 43,200 0.0044 57,900 0.006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721,325 99.9955 43,200 0.0045 0 0.0000

B股 15,532,16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2,253,494 99.9956 43,200 0.0044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68,769 99.4739 43,200 0.5261 0 0.0000

B股 15,531,969 99.9987 200 0.00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3,700,738 99.8172 43,400 0.182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721,325 99.9955 43,200 0.0045 0 0.0000

B股 15,259,348 98.2435 272,821 1.7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1,980,673 99.9675 316,021 0.032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79,152 84.9876 1,232,817 15.0124 0 0.0000

B股 8,227,716 52.9721 7,304,453 47.027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5,206,868 64.0447 8,537,270 35.955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56,721,325 99.9955 43,200 0.0045 0 0.0000

B股 15,259,348 98.2435 272,821 1.756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71,980,673 99.9675 316,021 0.0325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49,631,3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8,921,2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8,107,769 98.7311 104,200 1.268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397,455 98.7423 17,800 1.257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710,314 98.7288 86,400 1.271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3,643,038 99.5742 43,200 0.1819 57,900 0.2439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3,621,538 99.4837 64,700 0.2725 57,900 0.2438

3

《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23,643,038 99.5742 43,200 0.1819 57,900 0.2439

4

《2022年度财务决算和

2023年度财务预算的议

案》

6,889,237 29.0145 16,797,001 70.7417 57,900 0.2438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预案）》

23,639,938 99.5612 104,200 0.4388 0 0.000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2023年度财务审计的

议案》

23,643,038 99.5742 43,200 0.1819 57,900 0.2439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的议案》

23,700,938 99.8181 43,200 0.1819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预计2023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

的议案》

23,700,738 99.8172 43,400 0.1828 0 0.0000

9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23,428,117 98.6691 316,021 1.3309 0 0.0000

10

《关于与百联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 〈金融服

务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15,206,868 64.0447 8,537,270 35.9553 0 0.0000

11

《关于申请开立保函池业

务的议案》

23,428,117 98.6691 316,021 1.3309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八、议案十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百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百联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豫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谢嘉湖、桂逸尘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48� � � � � � �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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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日常经营重大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协议类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协议

●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协议履行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若本协议顺利履行，根据本协议的合作内容预计，将会对公司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公司将根据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收入，最终利润贡献和

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协议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1、本次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指导性文件，不作为双方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各项目的具体合作方案

以未来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协议

实际履行情况为准。

3、协议双方均具有较好履约能力，但鉴于本协议履行期间较长，如在协议履行期间遇到宏观经济

波动、行业政策变化、需求预期调整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

全部履行的风险。

4、本协议未来若涉及重大交易事项，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固利” ）签订了《战略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本协议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协议属于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特别规定》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协议标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与盟固利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技术研发及供应链进行合作，一方面针对

盟固利所需要的NCA及其他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产品进行研发合作， 另一方面由公司向盟固利每年

供应三元前驱体5,000-10,000吨以及每年供应回收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5,000吨。

（二）协议对方当事人情况

1、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卫泉

注册资本 40,161.643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9年11月18日

住所 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9号路

主营业务

新型电池材料研发、生产、销售；电池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亨通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盟固利38.67%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崔根良、崔巍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盟固利总资产为405,965.59万元，归母净资产为168,028.71万元，营业收

入为323,384.28万元，归母净利润为9,232.86万元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

系

盟固利与公司及控股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日常业务往来外，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协议对方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业务往来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销售收入 占当期营业收入比重

2020年 - -

2021年 - -

2022年 111.69 0.04%

注：上述数据对同一控制人控制的企业进行合并列示。

三、协议主要条款

甲方：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合作内容

1、技术研发合作

根据市场需求和甲方的需求，双方将展开联合研发，组建合作研发项目组，并签订联合研发技术合

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产品、生产工艺上的优势，推动技术共享。 甲乙双方针对甲方所需要的NCA及其

他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产品进行研发合作，保障乙方所生产的相关产品达到甲方的使用标准，帮助甲

方实现在上游的原材料布局优势。

2、供应链合作

在甲乙双方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乙方将全面保障甲方的订单需求，保证：（1）乙方供应甲方三元前

驱体5,000-10,000吨/年；（2）乙方供应甲方回收电池级碳酸锂、氢氧化锂5,000吨/年。 乙方保证在

同等条件下，向甲方提供最优品质、交付条件的产品，充分保障甲方的原材料需求。

（二）协议的期限与续签

1、本协议有效期为3年，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2、在上述合作期限结束前的最后15个工作日内，双方可协商继续合作及续签合同事宜。 合作内容

可根据双方合作的进展采取平等自愿的方式续展或扩大范围，并签署书面补充协议加以确认。

3、合作期限内，合作内容可根据双方实际需求，在双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自愿扩展本协议合作范

围。

（三）其他事项

1、本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性、指导性文件。除保密条款外，本协议不作为双方追究法律责任的依

据。双方或双方关联单位可在本协议的基础上，依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实各具体项目的合作方案，开展

和推动项目合作，合作各方具体的权利义务以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与本协议有关的或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

任何一方均有权将该等争议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为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合作协议。若本协议顺利履行，根据本协议的合作内容预计，将

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产能利用率及提升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将根据协

议的实际履行情况及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收入，最终利润贡献和相关财务数据的确认请以公司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双方通过技术研发进行合作，有利于公司发挥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公司

市场竞争力。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盟固利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五、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次合作协议为框架性、指导性文件，不作为双方追究法律责任的依据，各项目的具体合作方案

以未来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协议

实际履行情况为准。

3、协议双方均具有较好履约能力，但鉴于本协议履行期间较长，如在协议履行期间遇到宏观经济

波动、行业政策变化、需求预期调整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导致协议无法如期或

全部履行的风险。

4、本协议未来若涉及重大交易事项，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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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先生，董事、副总裁梁延飞先生，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出资人赵庆福先生、姚发祥先生、范庆吉先生、王明新先生、关成山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近日，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三联”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秦剑飞

先生及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德发展” ）的通知，秦剑飞先生

已于2023年6月20日与盛德发展6位原始出资人签订了 《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出资额转让协议》”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转让背景：

秦剑飞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剑飞先生持有哈三联股份总数为

123,705,000股，占哈三联总股本比例为39.0779%；

盛德发展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平台，于2013年10月8日成立，认缴出资额人民币19,305,000元。 公司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秦剑飞先生于2013年11月将其个人持有的哈三联8,250,000股股份转让至盛德

发展，用于激励员工。 哈三联首次公开发行后，盛德发展持有哈三联股份总数为12,375,000股（包括参

与哈三联2017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占哈三联总股本比例为3.9092%。 为实现

持股平台的激励意义，秦剑飞先生曾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及2019年11月6日签署协议以自筹资金收

购盛德发展出资人持有的部分出资额（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11月16日及2019年11月7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周莉女士，秦臻先生曾于2021年1月4

日签署协议以自筹资金收购盛德发展出资人持有的部分出资额（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5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因前述历次出资额转让不涉及盛德

发展减持哈三联股份行为， 故盛德发展持有哈三联股份总数量及比例均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盛德发展持有哈三联股份总数为12,375,000股，占哈三联总股本比例为3.9092%。

三次出资额转让前后盛德发展出资人及各自出资额情况如下：

序

号

盛德发

展

盛德发展设立时 第一次出资额转让后 第二次出资额转让后 第三次出资额转让后

出资人

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额比

例

出资额（元）

出资额比

例

出资额（元）

出资额比

例

出资额（元）

出资额比

例

1 秦剑飞 - -

4,826,

250.00

25.00%

8,445,

937.50

43.75%

8,445,

937.50

43.75%

2 周莉 - - - - - - 4,923,011.93 25.50%

3 秦臻 - - - - - - 2,975,159.36 15.41%

4 葛翠明

3,159,

000.00

16.36%

2,369,

250.00

12.27% 1,776,937.50 9.20% - -

5 任传文

3,107,

847.60

16.10% 2,330,885.70 12.07% 1,748,164.28 9.06% - -

6 魏长青

2,464,

768.80

12.77% 1,848,576.60 9.58% 1,386,432.45 7.18% - -

7 赵庆福

2,106,

000.00

10.91%

1,579,

500.00

8.18%

1,184,

625.00

6.14% 888,468.75 4.60%

8 姚发祥

1,552,

449.60

8.04% 1,164,337.20 6.03% 873,252.90 4.52% 654,939.68 3.39%

9 范庆吉 1,368,619.20 7.09%

1,026,

464.40

5.32% 769,848.30 3.99% 577,386.23 2.99%

10 梁延飞

1,187,

784.00

6.15% 890,838.00 4.61% 668,128.50 3.46% 501,096.38 2.60%

11 刘志强 459,108.00 2.38% 344,331.00 1.78% 258,248.25 1.34% - -

12 关成山 456,487.20 2.36% 342,365.40 1.77% 256,774.05 1.33% 192,580.54 1.00%

13 李悦 428,688.00 2.22% 321,516.00 1.67% 241,137.00 1.25% - -

14 鞠雁茹 404,352.00 2.09% 303,264.00 1.57% 227,448.00 1.18% - -

15 丛学智 375,570.00 1.95% 281,677.50 1.46% 211,258.13 1.09% - -

16 任延久 351,187.20 1.82% 263,390.40 1.36% 197,542.80 1.02% - -

17 王明新 347,068.80 1.80% 260,301.60 1.35% 195,226.20 1.01% 146,419.65 0.76%

18 史晓志 347,724.00 1.80% 260,793.00 1.35% 195,594.75 1.01% - -

19 朱自红 344,073.60 1.78% 258,055.20 1.34% 193,541.40 1.00% - -

20 赵志成 211,536.00 1.10% 158,652.00 0.82% 118,989.00 0.62% - -

21 刘津爱 168,480.00 0.87% 126,360.00 0.65% 94,770.00 0.49% - -

22 李泉 168,480.00 0.87% 126,360.00 0.65% 94,770.00 0.49% - -

23 王云龙 160,992.00 0.83% 120,744.00 0.63% 90,558.00 0.47% - -

24 朱梅 134,784.00 0.70% 101,088.00 0.52% 75,816.00 0.39% - -

合计

19,305,

000.00

100.00%

19,305,

000.00

100.00%

19,305,

000.00

100.00%

19,305,

000.00

100.00%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同时为更好的实现激励员工的目的，秦剑飞先

生决定，以自筹资金顶格收购盛德发展原始出资人持有的盛德发展出资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剑飞

先生已与盛德发展6位原始出资人签订了《出资额转让协议》。 因本次出资额转让不涉及盛德发展减持

哈三联股份行为，故本次出资额转让后，盛德发展持有哈三联股份总数量及比例均不发生变化。

二、转让标的：

盛德发展6位原始出资人分别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盛德发展出资额转让给秦剑飞先生，具体情况

如下：

序号

盛德发展

原始出资人姓名

是否在哈三联担任

董监高

任职情况

本资出资额转让比

例

受让人

1 赵庆福 否 - 100% 秦剑飞

2 姚发祥 否 - 100% 秦剑飞

3 范庆吉 否 - 100% 秦剑飞

4 梁延飞 是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25% 秦剑飞

5 关成山 否 - 100% 秦剑飞

6 王明新 否 - 100% 秦剑飞

注：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三、转让价格：

据协议约定，本次收购标的出资额的作价依据为：“《出资额转让协议》签署日前20个交易日哈三

联股票收盘价的平均值每股12.95元” 对应的“本次盛德发展每份出资额转让对价8.301282元” 。计算方

式为： 哈三联近20个交易日股票收盘价平均值每股12.95元*盛德发展持有的哈三联股份数量12,375,

000股/盛德发展股东全部认缴出资额19,305,000元＝本次盛德发展每份出资额转让对价8.301282元。

本次转让出资额及对应价款如下：

序号 盛德发展出资人姓名 本次转让盛德发展出资额（元） 本次转让价款（元）

1 赵庆福 888,468.75 7,375,429.69

2 姚发祥 654,939.68 5,436,838.97

3 范庆吉 577,386.23 4,793,045.91

4 梁延飞 125,274.09 1,039,935.59

5 关成山 192,580.54 1,598,665.36

6 王明新 146,419.65 1,215,470.81

合计 2,585,068.93 21,459,386.32

注释：上述表格中“本次转让价款” 按照“本次转让盛德发展出资额” *“盛德发展每份出资额转

让对价（取小数点后八位）”计算。

四、本次出资额转让并完成工商登记后，盛德发展全体出资人的出资额情况将变更如下：

序号 盛德发展出资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额比例（%）

1 秦剑飞 11,031,006.43 57.14

2 周莉 4,923,011.93 25.50

3 秦臻 2,975,159.36 15.41

4 梁延飞 375,822.28 1.95

合计 19,305,000.00 100.00

五、出资额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2023年7月20日前，秦剑飞先生分别向盛德发展6位原始出资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该等出资额转

让的全部价款，合计人民币21,459,386.32元。本次出资额转让产生的一切税、费，由各方依法各自承担。

六、本次盛德发展标的出资额转让并完成工商登记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监高直接及间接持股

情况将变化如下：

姓名 任职情况

盛德发展标的出资额转让前 盛德发展标的出资额转让后

直接持有哈

三联股份比

例（%）

通过盛德发展

间接持有哈三

联股份比例

（%）

直接持有哈

三联股份比

例（%）

直接持有哈

三联股份数

量（股）

通过盛德发

展间接持有

哈三联股份

比例（%）

通过盛德发

展间接持有

哈三联股份

数量（股）

秦剑飞

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

东、董事长兼总裁

39.0779 1.7103 39.0779

123,705,

000

2.2335 7,071,158

周莉 实际控制人、董事 11.6210 0.9968 11.6210

36,787,

500

0.9968 3,155,777

梁延飞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

0.2555 0.1015 0.2555 808,800 0.0761 240,912

合计 50.9544 2.8086 50.9544

161,301,

300

3.3064 10,467,847

七、其他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盛德发展后续工商变更信息，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哈尔滨利民盛德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额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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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财务资助对象：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

● 财务资助方式：委托贷款

● 财务资助金额：8,000.00万元

● 财务资助期限：1年

● 财务资助利率：4.44%

� � � �● 履行的审议程序：本次财务资助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财务资助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西中通公司” ）本次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

倡源公司” ） 提供财务资助。

2023年6月2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以下简称“招

商银行” ）、山西倡源公司签署编号为“315HT203175624” 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山西中通公司通

过招商银行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8,000.00万元的委托贷款。 山西倡源公司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委托

贷款资金。

山西中通公司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此笔委托贷款

主要用于山西倡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贷款期限自2023年6月20日至2024年6月19日止， 贷款利率为

4.44%，贷款期限一年。山西中通公司本次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为山西中通公司自有资

金。

（二）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山西中通公司向山西倡源公司提供不超过8,000.00万

元的委托贷款。 截至目前，山西中通公司已对山西倡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8,000.00万元，委托贷款剩余

额度为0万元。

（三）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主要原因及考虑

山西中通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开展财务资助，有利于保证参股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本次

财务资助资金为山西中通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四）本次财务资助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山西中通公司将密切关注其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与偿债能力，如发现或者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并督促山西倡源公司按时付息及偿还贷款本金，控制或者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介休义棠倡源煤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13031831W

成立时间：1986年03月27日

住所：介休市连福镇后崖头村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双生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股东：山西中通公司（山西中通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介

休义民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矿用物资采购与销售。

（二）财务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末，山西倡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2,352.82万元，负债总额45,111.63万元，净

资产67,241.19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85,743.20万元，利润总额33,288.50万元，净利润26,086.08万

元，资产负债率40.15%。 截至2023年3月末，山西倡源公司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13,547.45万元，负

债总额48,441.29万元， 净资产65,106.15万元，2023年1-3月营业收入12,421.59万元， 利润总额-2,

207.77万元，净利润-2,207.77万元，资产负债率42.66%。

（三）山西倡源公司的信用等级良好，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四）山西倡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司的参股公司，山西中通公司持有其41%的股

权，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42%的股权，介休义民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7%的股权。

（五）山西倡源公司的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司为山西倡

源公司提供全额财务资助，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借款提供全额担保。

（六）财务资助对象上一会计年度被资助情况

2022年度，公司为山西倡源公司发放1笔委托贷款，金额6,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

司为山西倡源公司发放1笔委托贷款，金额2,000万元，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山西中通公司本次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山西倡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该笔委托贷款金额为

人民币8,000万元，期限自2023年6月20日至2024年6月19日止，贷款利率为4.44%，贷款期限一年，用

于保证山西倡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山西倡源公司应依据合同约定的期限、用途、方式等依法使用委托贷款，不利用发放的委托贷款从

事违法违规的行为，保证提供的有关借款人、担保人、股东的文件资料真实、完整、准确、合法、有效。 若

该公司发生违约情形，公司有权利停止发放借款并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及其他

法律责任。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山西中通公司可以掌握该笔资金的使用情况，不存在就财务资助事项提供担保等。 山西中通公司

将密切关注该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评估风险变化，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控制或降低财务资助风险。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司持有山西倡源公司41%的股权。 山西中通公司为山西倡源公司提供

全额委托贷款，保证该公司正常的资金需求。 山西倡源公司2023年3月末借款余额28,440万元，其中：

公司为其发放委托贷款6,0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中通公司为其发放委托贷款2,000万元，对方

股东山西义棠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借款20,440万元提供全额担保。公司对山西倡源公司发放委托贷

款至今未发生过逾期情形。

六、独立董事意见

山西中通公司通过发放委托贷款的方式为山西倡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保障参股公司正常的

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公司能够通过实施有效管理，严格控制委托贷款风险，未向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委托贷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该笔委

托贷款事项严格履行相应审议程序，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75,250.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5.35%；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37,770.5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2.69%；公司未向其他关联方提供委托贷款，也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

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一）《开滦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特此公告。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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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3年6月20日。

2、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8.46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6月21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 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3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

人数、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调整发表了同意意见，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

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23年5月15日

2、授予数量：28.46万股

3、授予人数：4人

4、授予价格：34.29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普通股股票

6、授予对象及数量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数

量(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

总量的比例

占授予时总股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罗奇勇 核心技术人员 14.80 21.21% 0.08%

二、其他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3人）

13.66 19.58% 0.08%

合计 28.46 40.79% 0.16%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本

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0%。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累计不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2、参与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述合

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有效期

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限售期分别为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36个月。激励对

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份拆细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

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 若

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该等股份将一并回购。

限售期满后，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时，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

下期。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3%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4%

3、禁售期

激励计划的禁售规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执行，具体内容如下：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

收益。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三、第一类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根据江苏苏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苏港会验字（2023）第003

号】， 截至2023年6月14日止， 公司已收到4名股权激励对象缴纳的284,600股增资款合计人民币9,

758,934.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284,6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9,474,334.00元。

四、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28.46万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已于2023年6月20日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完成股

份登记。 公司于2023年6月21日收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28.46万股，总股本的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但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股份数量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股份数量

股本总数 179,538,140 284,600 179,822,74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说明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确定授予日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

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照解除限售比例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

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授予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权益类型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

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

680.49 260.85 272.46 118.65 28.52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股价和授予数

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

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3、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

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下，限制性股票费用

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若考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

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

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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